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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信用办〔2020〕5 号

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《河南省社会信

用条例》宣传工作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《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已于 2020 年

5 月 1 日起施行，根据河南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厅际联席会议办

公室《关于做好<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>宣传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

为进一步加强《条例》宣传工作，营造学条例、用条例、守条例

的浓厚社会氛围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媒体宣传，扩大宣传途径

利用区政府各部门网站、信用门户网站、电视、报刊、两微

一端等载体、通过发布《条例》全文、公益广告、宣传视频、专

题报道、开辟专栏、宣传画册、专题解读等形式，全方式、多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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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地对《条例》进行宣传报道，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快、互动性

强的优势，创新宣传方式，拓宽宣传渠道，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。

（牵头单位：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文明办、区

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，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金岱产业

集聚区管委会、各行业主管单位、区政府有关单位）

二、开展《条例》宣传“五进”活动

1.进机关。在政府机关、政务服务大厅等场所，利用电子屏、

公开栏、宣传栏、活动室等投放《条例》宣传标语、视频、宣传

手册、摆放《条例》宣传展板、易拉宝，建设诚信文化墙、诚信

文化走廊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

各行业主管单位、区政府有关单位）

2.进企业。向企业发放《条例》宣传手册，通过微视频、微

座谈形式向企业代表宣讲《条例》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

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各行业主管单位）

3.进校园。利用宣传栏、电子屏等宣传《条例》，并组织开

展以“诚实守信”为主题的征文比赛、知识竞赛等活动。（责任

单位：区教育体育局）

4.进社区。在社区服务中心、集市等场所，通过电子显示屏、

悬挂横幅等方式，宣传《条例》内容、信用知识和诚信典型案例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街道办事处、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）

5.进公共场所。在车站（包括火车站、高铁站、城区公共汽

车候车亭、出租车停车点、地铁出入口等）、广场、公园、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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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街道等场所，利用 LED 显示屏、宣传橱窗、自助终端等，投

放《条例》宣传标语、公益广告、微视频。（责任单位：各街道

办事处、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、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、区

城市管理局）

三、加强组织保障

各街道办事处，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

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将宣传贯彻《条例》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

设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加强人员和经费保障，确保宣传工作取得实

效。要做好宣传工作活动图像、文字(方案、信息)等材料的收集

整理及总结归档工作，并将总结材料于 6 月 29 日前报送至区社

会信用服务中心。

省发展改革委制作了宣传视频、展板、海板、手册 、标语

等一系列《条例》宣传材料，可登录“信用中国（河南）”网站

下载参考使用，也可联系区社会信用服务中心获得相关内容。

联 系 人：张 慧 66305790

电子邮箱：gcqxyfw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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